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汕环陆丰罚字〔2025〕33号

当事人名称：陆丰市潭西壮发种养场

经营者：林壮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581MA56QTN5XF
经营场所：陆丰市潭西镇崔陂村委会崔陂村箖投围水库路金仔栏

一、环境违法事实与证据
2025年6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现场执法检查时，你单位有养殖活动，占地面积约2200平方米，建设有8栋猪舍（约1500平方米），其中3栋没有养殖活动。主要从事生猪饲养，场内在养母猪约30头、保育猪约50头，肉猪约125头，属规模以下养殖场。你单位配建1个五级化粪池，产生的养殖废水通过五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向自家的水塘，水塘的水再排入旁边的农灌沟。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的规定，你单位的经营范围类别属于牲畜饲养031 无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类别的管理要求，需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现场你单位未能出具排污许可登记表，后执法人员通过排污许可证信息管理平台也未能查询到你单位排污许可登记信息。即你单位存在未依照规定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的违法行为。

综上，你单位存在未依照规定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很小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填报排污登记表，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第三款“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填报的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起 20 日内进行变更填报。”的规定。
2025年7月14日，我局对你单位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30号），责令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2025年7月19日，你单位已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登记编号92441581MA56QTN5XF001X）。

2025年11月11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了《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34号），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依法有权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等权利和期限。你单位在我局告知的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一）2025年6月13日你单位经营者林壮发提供的陆丰市潭西壮发种养场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林壮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证明你单位是适格的环境违法主体。

（二）2025年6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6月13日对你单位经营者林壮发的《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6月13日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查询你单位排污许可办理情况截图；2025年9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案件调查报告》等证据证明涉案主体环境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

（三）2025年6月13日执法人员提供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复印件证据证明你单位经营范围类别属牲畜饲养031 无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类别，属需进行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的类别，我局对你单位违法事实认定依据充分。

（四）2025年6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6月13日对你单位经营者林壮发的《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你单位经营者林壮发知悉存在未依照规定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的情况并予以确认属实。

（五）2025年7月7日我局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30号）、2025年7月14日你单位经营者林壮发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对你单位违法行为予以责令改正，程序正当。

（六）2025年8月1日，我局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查询你单位排污许可办理情况截图证据证明你单位已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登记编号92441581MA56QTN5XF001X）。

（七）2025年11月3日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34号）；2025年11月11日你单位经营者林壮发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已履行行政处罚陈述申辩权利告知程序，处罚程序正当。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参照《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第十二条第三项“针对《裁量权规定》中已列明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进行全面调查取证并确定罚款幅度区间后，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可按照以下标准确定最终罚款数额：（三）只规定最高罚款数额没有规定最低罚款数额的，从轻处罚一般按最高罚款数额的20%确定，一般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50%确定；只规定最低罚款数额没有规定最高罚款数额的，从重处罚一般按最低罚款数额的5倍确定；一般处罚按最低罚款数额的2倍确定。”和《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八章 其他污染防治类 四十三、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依照规定填报排污信息§8.43”裁量标准的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裁量范围为“限期内改正 2万元以下”。鉴于，你单位已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我局决定对你单位未依照规定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的违法行为从轻处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4000元（大写：肆仟元）。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出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汕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海丰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20日



